
综 合 篇

- 18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业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共组织各培训鉴定机构对建筑企业农民工及

各类生产操作人员培训 1.36 万多人，已鉴定合格发

证 9 800 多人，涉及土建、安装、机械施工等多个

专业的 15 个工种，为提高建设行业农民工为主体

的一线生产操作人员的技能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和

工程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村镇“两委”干部和建筑工匠培训】根据自

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新一届村

“两委”干部大培训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09〕

78 号）精神，在全区 14 市对共 2 800 名村“两委”

干部组织开展了新农村规划知识专项培训。根据自

治区党委组织部等 13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开展

2010 年农村党员大培训的意见〉的通知》（桂组通字

〔2009〕154 号）、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在全区组织开展村镇建筑工匠培训的通知》（桂建

人〔2010〕24 号）精神，组织开展全面村镇建筑工

匠培训，共培训建筑工匠 5 000 多人。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根据住房城乡建

设部《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

2008〕75 号）、《关于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工

作的实施意见》（建办质〔2008〕41 号）等文件的

要求，组织开展特种作业证书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

至 2010 年 10 月底组织培训考核首次申请办证人员

1 200 多人次。

【建筑业农民工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7 月，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合作，在南宁

举办了了一期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广西城市管

理干部及骨干师资培训班，培训管理干部及骨干教

师共计 100 多人。利用建筑农民工业余学校开展防

艾知识宣传教育。到建筑工地张贴防艾宣传画 800

多套共 3 000 多张。

（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教育处）

【概况】2010 年，广西建设法制工作深入践行

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实施纲要》，扎实开展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立法、稽

查执法、普法依法治理、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规

范性文件审查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建设立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乡规划

法〉办法》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经自治区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自 2010 年 6 月 1 日

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已提交自治区法制办并完成了前期立法调研工

作。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清理工作及时布置实

施。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清理的工作部署，2010 年，

完成广西涉及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 9 部地方性法

规和 8 部政府规章的清理工作。

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有序进行。开展对自治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业务处室起草的各类规范性文

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法律审查意见。

同时，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审

阅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此外，对各市、县建

法 制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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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的大量关于法律条文理

解的请示进行了答复。

【行政执法与执法队伍建设】一是加强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根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加强行政执法

人员建设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0 年 7 月和 11 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

自治区法制办联合组织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

政执法人员参加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工作。

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共计 2 200 多人次参加

资格培训和考试，考试合格率在 90% 以上，使全系

统的执法人员基本实现了持证执法、身份合法。为

了提高培训质量和通过率，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编写了专业法考试辅导教材，并组织师资培训，

指导本系统考生进行针对性复习。

二是推行格式文书，规范执法行为。2010 年，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等新法的程序规定，对文书作进一步的

补充完善，在原文书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文书板式，

将在全区推行。

三是推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执法规

范化，提高行政处罚工作水平。2010 年，针对全区

发生的 14 起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实施了对相

关施工企业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对

向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报企业资质时提供虚

假材料的 12 家企业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在实施

行政处罚过程中，从规范执法程序入手，充分履行

了告知、听证等法定程序，准确及时办结案件，没

有因行政处罚引发行政诉讼案件。

四是开展案卷评查，提高执法质量。为了推

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的进

程，2010 年 10 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

了《关于开展 2010 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知》；2010 年 11 月，自治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组对全区 14

个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已经结案的执法案卷进

行集中评查。评查重点是立案、调查取证、审核处理、

送达执行、案卷管理等五个方面。

五是积极组建稽查执法局，加强行业监管。为

了建立健全稽查执法制度、理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行政执法体制，加强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监管，

提高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2010

年 8 月，在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法规处加挂了稽查执法局

牌子。

【行政复议及行政应诉】2010 年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 86 件，比上年增

加 66 件，案件总量约增加 300%。在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过程中，积极做好与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

复议方的沟通协调工作，做到专人负责，按时办结，

处理合理合法，力争更好地处理纠纷，做到止纷息

争。加大运用行政调解手段结案力度，特别是对于

人数多、涉及范围广的复议案件，集中精力认真办

理。崇左市 62 户违法建筑案，62 户同时申请行政

复议，该厅多次派员实地调查取证，消除当事人对

证据的疑虑，使当事人对认定的事实、证据更加信

服，接受行政复议决定结果。

2010 年，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应诉行政

诉讼案件 8 起。一类是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引起的行

政诉讼案件，另一类是作出中止行政复议审理而引

起的诉讼案件。8 起行政诉讼案件均经二审法院审

理，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均获胜诉，胜诉率为

100%。

【普法宣传教育】为贯彻实施《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以下简称《城乡规

划法实施办法》），推进城乡规划工作，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0 年 5 月

下发通知，要求全区开展《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

宣传月活动。5 月 28 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召开全区建设、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导宣贯动员会

议，组织各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导学习《城

乡规划法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建设、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领导运用《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的自觉

性和能动性。6 月 1 日，即《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

正式施行当日，全区各市、县统一同时举行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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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活动。当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南

宁市规划局在朝阳广场设立咨询点，举行宣传咨询

活动，宣传《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严世明、南宁市常务副市长周家

斌等领导干部参加了宣传咨询活动。

为了促进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领导干部

学法用法，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设立自治

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联系点的通知》（厅发〔2010〕

43 号）等文件精神，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

发了《关于设立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领导干部

学法用法联系点的通知》，在天峨县六排镇登里村、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南宁市

建筑监察支队经开区大队设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联

系点，分别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宋

继东、厅长严世明、副厅长金昌宁亲自挂帅，厅政

策法规处、建筑市场监管处有关领导干部作为驻点

负责人和联络员。

【“五五”普法检查验收】2010 年是“五五”普

法规划检查验收年，为切实做好全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拟定了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五五”

普法检查验收工作方案，制定“五五”普法检查验

收评分表，加强了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的指导

力度，督促各地市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

各项工作，同时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住房和城乡

建设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经认真准备，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顺利通过了自治区“五五”

普法第八检查验收组的检查验收。

（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

【信访工作机构建设】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信访（综治）办公室现有工作人员 5 名，位于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楼一楼，其主要工作职能为 ：

受理人民群众反映与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行政

职能有关的信访事项 ；负责办理和受理信访事项的

转办、督办、复查、复核等工作 ；做好信访情况的

统计分析报告和集体上访事件的信息报送工作 ；对

信访事项中带普遍性、政策性、倾向性的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 ；适时组织

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信访综治工作经验交流、

业务培训和理论研讨，不断提高信访综治工作人员

的政策理论和业务水平 ；依法维护正常的信访工作

秩序 ；协调办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信访工作制度建立与完善】2010 年，下发《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九次信访工

作会议精神和信访综治维稳长效机制工作方案》等

相关文件，及时建立完善了信访工作制度。其中规

定 ：一是要求各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建立健

全信访责任人和联络员制度，指定一名分管领导为

信访责任人，并确定一名专（兼）职信访联络员，

负责本地、本单位信访综治工作的协调和办理，厅

机关各处室、厅属单位设立专（兼）职信访联络

员。二是明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访办的基

本任务和工作要求。三是规定各市、县住建行政主

管部门对信访事项应当认真调查核实，按照《中华

信 访 工 作


